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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484 号 

 

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1年 12月 31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

大会决议的公告》及相关法律意见书，称一致行动人陈乙超、张宇、

杨伟健、杨就妹、曹升、杨明裕委托表决对象杨明裕未出席股东大会

现场行使表决权，且未向股东大会出具一致行动人内部决议，因此公

司及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认定，前述股东通过

网络投票 10,080万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18.10%）不计入各项议案投票

结果。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，并请广东龙

浩律师事务所发表明确意见： 

1、请结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及陈乙超、张宇、杨伟健、杨就妹、曹升、杨明裕一致行动协议及

委托表决协议内容，说明被委托人杨明裕需现场提供一致行动人内部

决议是否为相关股东网络投票有效性的前提条件，你公司及律师审议

一致行动人内部决议的合理性及依据，认定相关股东网络投票无效的

合法合规性，是否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请你公司函询陈乙超、张宇、杨伟健、杨就妹、曹升、杨明

裕，说明杨明裕未到股东大会现场进行投票的具体原因。请你公司说

明 12月 30日股东大会是否正常召开，是否存在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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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》第二十二条、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8.2.5条的情

形。如是，请披露相关情况。 

3、请陈乙超、张宇、杨伟健、杨就妹、曹升、杨明裕及你公司

结合上述事项回复，说明股东大会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是否合法合规，

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存在《公司

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被法院撤销风险。 

4、陈乙超、张宇、杨伟健、杨就妹、曹升、杨明裕及你公司认

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1月 7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1年 12月 31日 

 


